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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国家标准《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2 部分：流动式起重机》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0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综合〔2010〕87号）的要求，计划编号为 20100917-Q-604，项目名称《起重机械

安全规程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主要起草单位为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归口管理。

2. 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2010年，计划下达后，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流动式起重机分技术

委员会执行，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牵头并担任主要起草工作，成立起草工作组，确定工作

方案，提出进度安排。起草工作组对国内外流动式起重机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同

时收集了国内外有关技术资料和相关标准，经过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国内实际应

用经验，全面地总结和归纳，于 2012年 7月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发送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流动式起重机分技术委员会各委员及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截止 2012年 8月

31日共收到返回意见表 18份，有建议或意见的计 15份，返回意见共 144条，起草工作组

对返回的意见进行认真地讨论和推敲，逐条进行了处理，修改形成了强制性国家标准《起重

机械安全规程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送审稿。2012年 12月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流动式起重机分技术委员会一届五次会议召开，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起重机械安全规

程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共提出意见 43条，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委

员们提出的意见逐条进行了处理，汇总整理形成了《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2部分：流动式

起重机》（送审稿）强制性国家标准意见汇总处理表，于 2015年 1月完成了对报批稿的修

改，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了报批。

2017年，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

合精简结论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2017〕4号)，提出《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2部分：

流动式起重机》（计划编号为 20100917-Q-604）与《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3部分:塔式起

重机》（计划编号为 20101915-Q-604，代替 GB 5144-2006《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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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4部分：臂架起重机》（计划编号为 20111108-Q-604）、《起重机械

安全规程 第 6部分：缆索起重机》（计划编号为 20140250-Q-604）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计

划整合为 1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由于流动式起重机与其他起重机械差异较大，无法进行

整合，因此保留《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单独制定的计划。

2）起草阶段：

为贯彻落实“当强则强 应强尽强”工作要求，筑牢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等安

全底线，2024年 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会。根据会议精神，

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流动式起重机分技术委员会）应

按原计划继续执行，尽快完成强制性国家标准《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

机》制定工作。会后，起草工作组按照会议精神，在 2015年 1月的报批稿基础上，根据有

关引用标准最新变化更新了相关内容，2024年 7月 29日形成强制性国家标准《起重机械安

全规程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征求意见材料（第一版），提交至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2025年 2月 24日，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根据上级要求组织《起重机械安全

规程》在研强制性标准计划各有关分技术委员会及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了起重机械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沟通会，起草工作组按照会议精神，结合当前最新法律法规

要求，对征求意见材料（第一版）进行修改，3月 14日形成强制性国家标准《起重机械安

全规程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征求意见材料（第二版），提交至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二、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

由

1. 标准的编制原则

1）贯彻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与我国现行标准协调一致。

2）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方面依据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编制起草。

3）满足行业发展需求，确保标准的技术水平，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4）根据国内企业具体情况，力求做到标准的合理性、经济性与适用性。

5）标准的编制注重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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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B/T 6067.1已规定了的内容不应再重复，而应具体规定 GB/T 6067.1未规定的对流

动式起重机的特殊要求，可以是在 GB/T 6067.1的基础上针对流动式起重机进行细化，也可

以是在 GB/T 6067.1的基础上针对流动式起重机增加部分应规范的安全要求。

2.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2.1本文件主要依据的标准如下：

1）将近年来流动式起重机领域新制修订的国家标准，如 GB/T 14560《履带起重机》和

GB/T 27996《全地面起重机》中的一些重要成果纳入。

2）本文件编写的参考标准如下：

a) 国内标准有：

GB/T 15052-2010《起重机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符号 总则》

GB/T 12602-2020《起重机械超载保护装置》

GB/T 5226.32-2017《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32部分：起重机械技术条件》

GB/T 5972-2023《起重机 钢丝绳 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

GB/T 19924-2021 《流动式起重机 稳定性的确定》

GB/T 24817.2-2021 《起重机 控制装置布置形式和特性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

GB/T 20303.1-2016《起重机 司机室 第 1部分：总则》

GB/T 20303.2-2021《起重机 司机室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

GB/T 21458-2008《流动式起重机 额定起重量图表》

GB/T 25195.2-2010 《起重机 图形符号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

GB/T 28264-2017 《起重机械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在本文件起草时对以上标准可按照以下条件纳入：

——应协调；

——可细化；

——可引用。

b) 国外标准有：

国际标准：

ISO／TR 19961：2005《起重机－移动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ISO 10972-2:2009《起重机－对机构的要求－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

欧洲标准：

EN 13000：2010+A1：2014《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4

FEM 1.001：1998《起重机械设计规范》（主要是第 7分册）；

美国标准：

ASME B30.5-2021《流动式和铁路起重机》；

英国标准：

BS 7121-3:2017《起重机安全操作实用规程—流动式起重机》；

澳大利亚标准：

AS 2550.5-2016《起重机—安全使用—第 5部分：流动式起重机》；

日本标准：

JIS-D6301-2001 《汽车起重机、轮式及履带起重机构造和性能标准》

在本文件起草时，以上标准满足以下条件时可纳入：

——有必要；

——符合行业实际。

2.2本文件的结构按照 GB/T 6067.1-2010的结构编写，必要时部分章可以省略或合并，

例如“安装”等流动式起重机不涉及的章节。

3 主要内容的说明

3.1 关于“范围”

本部分对流动式起重机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使用、报废、检查等方面的

基本安全要求进行了规范，本文件适用于GB/T 20776中定义的汽车起重机、全地面起重机、

轮胎起重机和履带起重机。

因随车起重机安全要求的特殊性，另有标准 GB/T 26473-2011《起重机 随车起重机安全

要求》进行了规定，故本部分不适用于属于流动式起重机的随车起重机。

3.2 关于“操纵室”

操纵室是流动式起重机重要的部件之一，其结构、强度、布置形式及有关配置要求对保

护操作人员人身安全及作业安全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部分标准参照 EN 13000《起重机

流动式起重机》国外标准有关内容修改了操纵室的要求，提出了如：操纵室左置、防止头及

手臂受挤压、顶部强度、防护装置、内饰材料和灭火器要求，并根据国内流动式起重机的现

状进行了有选择的采用，如：灭火器的容量，由于目前受操纵室空间的限制，对灭火器提出

6kg的容量要求目前还不能完全实施，为此，在采用时删除了此要求。本条参照国外先进标

准也可以进一步提升标准的技术水平。

3.3 关于“操纵室左置”



5

流动式起重机的操作人员经常要操纵不同型号或不同制造厂的起重机，统一操纵系统的

形式，可减少操作人员在紧急情况下的混乱及误操作，GB/T 24817.2《起重机 控制装置布

置形式和特性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已经规定了起重机控制装置的布置形式并被广泛

引用，统一操纵室的布置形式同样有利于提高起重机的本质安全。我国流动式起重机的主要

品种汽车起重机、全地面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已经统一驾驶室的布置形式，而履带起重机操

纵室较为混乱，一些以引进日本技术的老产品多为右置，新产品多是左置。为解决目前混乱

现象，避免操作人员误操作，提高安全保障，将流动式起重操纵室规定为统一位于起重机的

左侧。

3.4 关于“吊钩把手”

为了防止流动式起重机有的吊钩滑轮组因不能安装罩壳而产生操作人员手被钢丝绳挤

压的危险，保证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参考国外标准 EN 13000《起重机 流动式起重机》，

增加此要求，并经产品验证简便可行。

3.5 关于“行驶与制动”

参考国外标准 EN 13000《起重机 流动式起重机》对此条进行了修改，使要求更具体，

经验证简易可行，一方面保证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的接轨，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标准的技术水

平。

3.6 关于“超起装置”

根据近年来流动式起重机产品技术的发展情况，对于中大型起重机产品，超起装置是特

有配置，对提高起重性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已得到广泛的运用，在实际运用中为了

保证使用安全，减少对人员及设备的伤害，增加对此装置的要求。

3.7 关于“卷筒结构”

国内外流动式起重机卷筒普遍采用无贯通的支承轴（或称“短轴式”）铸铁筒体，这种

结构多年来一直使用，从未发生过因此结构而引起的安全事故，实践证明这种卷筒结构是安

全可靠的。

GB/T 3811-2008的 9.4. 1. 3. 5 规定：“用于起升机构和变幅机构的卷筒，采用筒体内

无贯通的支承轴（即‘短轴式’)的结构时，筒体应采用钢材制造”，否定了短轴式铸造卷

筒的使用。经检索 FEM 1.001、ASME B30.5和 ISO 10972-1等国际国外标准，均无此规定。

仅在 GB 6067-1985的 2.4.3中提出，这种情况下“筒体宜采用钢材制造”。为了解决此项矛

盾，经标准起草工作组讨论，对采用这种结构的卷筒提出要求以保证短轴式结构卷筒的使用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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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关于“卷筒的报废条件”

由于流动式起重机卷筒结构的特殊性，为了更好地保证卷筒的使用安全，经标准起草工

作组对国内外流动式起重机卷筒的调研结果，对 GB/T 6067.1中卷筒报废条件之一“轮槽壁

厚磨损到达原壁厚的 20%”进行了修改，将磨损量减小为 10%，提高了报废条件，从而提

升了标准的技术水平。

3.9 关于“滑轮罩壳和绳档等与滑轮本体的间隙”

由于滑轮罩壳和绳档等与滑轮本体间隙对防止钢丝绳脱出绳槽，从而保障作业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经标准起草工作组讨论增加此要求很必须，为此，根据流动式起重机的具体情况，

参照国外标准 EN 13000《起重机 流动式起重机》，对 GB/T 6067.1-2010 中 4.2.5.1 的要求

进行细化而增加此要求。经产品实际验证简易可行，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参考国外先进标

准也提升了标准的技术水平。

3.10 关于“起升机构带载自由下降”

目前国内外一些流动式起重机产品的起升机构卷筒可以带载自由下降，对此一直争论较

大。自由下降可以提高作业效率并符合国家节能环保政策，但同时也带来了使用安全隐患。

为了保证作业安全，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并参考 ISO 10972-2:2009《起重机－对机构的要求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的规定，本部分对起升机构带载自由下降提出了安全保障要求。

既保证了安全，又促进了高效节能环保，还与国际标准接轨，提升了标准的技术水平。

3.11 关于“下降深度限制器”

为了保证流动式起重机产品的作业安全，减少对设备的伤害，对钢丝绳的缠绕圈数提出了要求。

3.12 关于“支腿回缩锁定装置”

为了保证利用垂直支腿支承作业起重机作业时的安全，减少因垂直支腿回缩引起起重机

倾翻的危险，同时，为了保证装有水平支腿起重机的行驶安全，减少因水平支腿外伸引起交

通事故的的危险，消除对人员及设备伤害的隐患，增加此装置的要求。

3.13 关于“卷筒监视装置”

此条为参考国外标准 EN 13000《起重机 流动式起重机》新增加的条款。经标准起草工

作组讨论，为了使卷筒始终处于正常工作，从而保证机构的使用安全，认为很有必要增加此

要求且此要求简便可行，在产品中容易实施。

3.14 关于“三色指示灯”

三色指示灯不仅可以给操作人员明示起重机的工作状态，而且可以给现场工作人员明示

当前的工作状态，对于保证起重机不超载作业，从而保证作业安全是最直观、最有效的手段。



7

同时，由于流动式起重机必须安装起重力矩限制器，安装三色指示灯，技术上易实施，成本

上增加较小，厂家能够接受，为此，参考国外标准 EN 13000《起重机 流动式起重机》对所

有流动式起重机新增此要求。

3.15 关于“固定支腿后部加施危险部位标志”

由于 GB 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要求大于 12000kg的道路行

驶车辆应安装车辆尾部标志板，考虑到有些流动式起重机要安装车辆尾部标志板，且能够给

车辆及行人起到相同的警示作用，如果在固定支腿后部再加施危险部位标志，显得多余且不

美观，所以，当车辆安装尾部标志板时，固定支腿后部加施危险部位标志就不再作要求。

3.16 关于“垂直支腿油缸粘贴反光标识”

近几年，利用支腿支承进行作业的起重机尤其在夜晚作业常发生因外伸支腿而导致行人

或电动自行车及摩托车与其相撞的伤害事件，给起重机的作业安全带来了隐患，很有必要增

加此要求，并且此方法简单易行，显效适用。

3.17 关于“产品使用说明书”

正确使用起重机是保证起重机安全的前提条件。为使司机能够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并

掌握不按此要求操作产生的危险性，经标准起草工作组讨论，对涉及安全的内容必须明确在

产品使用说明书标明，使司机了解掌握，一致同意增加此方面的要求。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流动式起重机是使用最广泛的起重设备之一。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流动

式起重机的产量和品种都在不断的增加，目前市场保有量超过 70万台。从事流动式起重机

设计、制造、检验、使用等工作的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但由于流动式起重机使用条件复杂，

设计、制造、使用、维护和检验要求高，经常转场，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牺牲安全即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安全问题已提高到第一高

度。本部分对流动式起重机从设计开发到使用管理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进行了规定，通过

规定能够从本质上消除设备本身及使用、管理不当出现的安全隐患，更好地保护人民的生命

及财产安全，从而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取得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提供标准保障。

本标准的制定，对促进我国流动式起重机的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产品安全性，

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与起重机械领域（特别是流动式起重机领域）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与国家的法律、法规没有冲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E%A8%E8%8D%90%E6%80%A7%E6%A0%87%E5%87%86/356671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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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作为 GB 6067《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的第 2部分，与 GB 6067其他 5部分（GB/T

6067.1-2010《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部分：总则》、《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3部分：塔

式起重机》（计划编号为 20100917-Q-604）、《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4部分：臂架起重机》

（计划编号为 20111108-Q-604）、GB/T 6067.5-2014《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5部分：桥式

和门式起重机》、《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6部分：缆索起重机》（计划编号为 20140250-Q-604）），

共同确立了起重机械领域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与配套的推荐性标准协调一致。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在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引用和参考了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际标准。

国外涉及流动式起重机安全有关的标准有欧盟标准 EN 13000《起重机 流动式起重机》、

FEM1.001:1998《起重机械设计规范》、美国标准 ASME B30.5《流动式和铁路起重机》和

日本国标准 JIS-D6301《汽车起重机、轮式及履带起重机构造和性能标准》。本标准在制定

过程中有些条款（见标准内容的论据）主要参照了欧盟标准 EN 13000《起重机 流动式起重

机》国外先进标准。

本标准没有采标。但标准在指定过程中参照了有关国际标准和欧盟国外先进标准，可以

说本标准的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及欧盟同类标准的技术水平。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

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本标准实施后，对于流动式起重机产品的设计、制造和用户等具有较大影响，建议本标

准批准发布12个月后实施。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

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有：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十条“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以及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并公布的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生产活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6%A0%87%E5%87%86%E5%8C%96%E7%BB%84%E7%BB%87/7798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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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一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安全

生产的要求，依法及时制定有关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根据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适时

修订。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执行依法制定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条“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检

验、检测应当遵守有关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等。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流动式起重机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产品面广，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

安全。建议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所涉及的产品为流动式起重机。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2部分：流动式起重机》起草工作组

2025年 3月


